渝经信科技〔2024〕4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开展2024年度重庆市技术创新指导性

项目推荐目录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各有关企业：

为加快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推动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经研究，决定组织编制《2024年度重庆市技术创新指导性项目推荐目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1.重庆市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均可申报；

2.已获得市级及其以上科技计划立项批复的项目不再重复申报。

二、申报时间

采取常年“动态申报，成熟一批、发布一批”方式，原则上每半年编制一批。

三、选项原则和重点

（一）选项原则。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鼓励发展的方向；

2.与全市工业发展规划和战略导向一致；

3.符合区域产业布局和技术创新导向；

4.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二）选项重点。

1.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领域；
2.“十四五”时期重点发展的产业链关键重要技术需求；

3.项目技术水平在同行业领域处于国内先进及以上水平。
四、不宜申报的项目

1.列入国家产业政策禁止与淘汰目录的产品、技术，不符合国家和地方节能降耗、污染减排和资源节约要求的产品；

2.进口散件组装的产品；

3.仅花色、款式、包装等发生变化的产品常规性升级。

    五、项目类别

1.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研发应用和能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形成目标生产能力的新产品、新技术产业化项目；

2.质量品牌标准项目：主要包括质量管控能力提升项目，产品质量提升攻关项目，品牌创建能力提升项目，牵头制修订国际、国家、行业以及地方标准项目。

六、申报程序和要求

1.采取网上申报与纸质材料报送相结合的方式，网上申报需填写《重庆市技术创新指导性项目推荐目录项目申报书》电子文档附件并上传至项目申报系统。

2.网上申报经审核通过后，由申报单位打印《重庆市技术创新指导性项目推荐目录项目申报书》，加盖申报单位公章报主管部门签注审核意见后报送一份交市经济信息委政务服务大厅。

3.涉及人身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国家有特殊规定的新产品，如食品、药品、农药、医疗器械（具）、家用电器、压力容器、计量标准器具等，在申报项目时必须按规定提供相应的准产证、生产许可证等相关的证明材料（如国家有新的规定，按国家新规定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食品或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申报项目另需附企业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该产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的复印件。

七、其它

1.对列入《重庆市技术创新指导性项目推荐目录》的项目，可按《关于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渝财税〔2016〕5号）文件规定不再需要鉴定并享受政策。

2.对列入《重庆市技术创新指导性项目推荐目录》的项目,可按程序申请市级新产品鉴定。

八、联系方式

市经济信息委：曹文华（汽车、医药、化工、消费品、其他），63895941；彭峰（机械装备、材料），63899871；傅华松（电子信息），63899456；主友明（综合咨询），63896140。

政务服务大厅：廖艺，63897953；政务服务大厅地址：两江新区云杉南路12号。
附件：1.重庆市技术创新指导性项目推荐目录项目申报书

2.“重庆市技术创新指导性项目推荐目录项目申报

书”编写说明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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